
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课表变更申请表

申请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课表执行时间 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原  上  课  安  排
	申  请 变 更 情 况

	班      级
	课      程
	星期
	节次
	场地
	任课教师
	星期
	节次
	场地
	任课教师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变更事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教师所在部门意见
	年   月   日
	学生所在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 课表变更手续须由开课部门或任课教师事先办理；

    2．“申请变更情况”部分写有变更的栏目，无变动栏目可不填；

    3. 此表一式四份，教务处、实训中心或课室管理中心、督评中心、学院（中心）各一份。    

